

寿县文化和旅游局
寿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寿文旅〔2020〕21号

关于印发《寿县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县直有关单位，各涉旅企业：

现将《寿县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寿县文化和旅游局      寿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5月13日
寿县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深入开展文明旅游的要求，促进我县文明创建工作，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切实解决文明旅游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淮南市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旅游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化对文明旅游工作重要性、紧迫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文化和旅游部及县文明委的工作部署，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文明旅游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县形成文明旅游、和谐出行良好环境，努力把寿县建设成为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幸福美好的文明旅游目的地。
二、工作目标
落实各级文明委工作部署，对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涉及文明旅游的有关标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文明引导、监督管理等措施，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和旅游行业文明程度，使旅游行业中不文明行为得到有效治理，促进我县旅游业健康、文明、有序发展。
三、工作安排
（一）加强文明旅游宣传工作
1.围绕核心内容开展宣传。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融入文明旅游宣传，大力宣传新时代文明旅游的新气象新面貌，利用“五一”、暑期、“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宣传报道，通过正面引导和反面曝光，提高市民文明旅游素养。
2.突出重点场所开展宣传。加强出入境办证大厅、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旅行社、星级饭店、A级旅游景区等涉旅场所的宣传，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提醒语的设置和播放频度密度，普及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理念，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
3.依托专项行动开展宣传。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倡导开展“文明餐桌”、“理性消费”、“禁食野生动物”、“公筷公勺”、“绿色出行”等行动宣传实践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利，以礼待人，健康娱乐，文明旅游，塑造寿县文明新形象。
（二）扎实开展文明旅游主题活动
1.开展文明旅游“六进”活动。在节假日、暑期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文化和旅游执法人员、旅游企业工作人员、旅游服务志愿者等 “进A级旅游景区”、“进星级饭店”、“进旅行社”、“进大厅”、“进社区”、“进校园”，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开展文明旅游告知、文明提醒、文明劝导等活动，引导游客文明出行，营造文明旅游浓厚氛围。
2.开展文明旅游评选活动。组织开展“最美导游（讲解员）”、“最佳旅行社”等评选活动，推出一批诚实守信、乐于奉献、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导游（讲解员）和诚实守信、优质服务的旅行社，予以相应表彰奖励，树立文明旅游标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3.开展文明旅游服务技能比赛活动。在全县旅游行业开展以“比技能、亮风采”为主题的旅游从业人员技能比赛活动，评选出一批“文明导游员”、“文明讲解员”、“文明服务员”等优秀旅游从业人员。
（三）充分发挥文明旅游志愿服务作用
大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建立完善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伍，对文明旅游志愿者进行培训，丰富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志愿者在重要时间节点或重大活动期间提供旅游志愿服务，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传递文明旅游新理念、新风尚。广泛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将志愿服务范围向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汽车站、火车站、重点游客集散中心、社区等场所延伸，充分发挥旅游志愿服务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方面的引导作用。建立健全文明旅游志愿者活动记录、激励回馈等各项制度，调动志愿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深化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依据淮南市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榜”制度，定期上报寿县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榜”名单。以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为重点，对旅游诚信单位通过“红榜”予以褒奖，对问题严重的单位通过“黑榜”予以曝光，并实施联合信用惩戒。通过各类旅游宣传活动，开展提防旅游低价陷阱、关注文明旅游与旅游安全以及理性维权等基本常识宣传，引导市民和游客理性消费，鼓励旅游企业诚信经营，提升诚信经营、文明服务的意识和水平。
（五）加大文明旅游专项检查力度
依据《淮南市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制度》，建立我县旅游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对纳入不文明行为记录的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将不文明旅游行为纳入旅游执法检查内容，采取随机抽查方式开展文明旅游专项巡查。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健全完善旅游投诉和处置机制，严厉打击超范围经营、虚假广告宣传、不合理低价游、“黑社”“黑导”“黑车”“欺客”“宰客”等现象，强化旅行社行业管理，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
（六）抓实组团游客文明旅游提醒引导
严格落实旅行社行前说明会制度，抓好抓实“行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总结”工作，把好组团关、出境关、交通关、落地关、行程关。建立领队、导游文明教育责任制，落实领队、导游业务工作与文明督导一岗双责。推行文明督导员做法，遴选综合素质好的游客作为文明督导员，协助领队进行文明旅游教育督导。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5月）
召开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安排部署文明旅游工作，明确任务分工，逐级压实责任。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公益广告宣传、网络宣传、社会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文明旅游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方法措施。
（二）重点推进阶段（6月-11月）
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各项工作，强化日常督促检查，采取实地察看、明查暗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加强督查督办。
（三）总结考核阶段（11月-12月）
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涉旅企业对照《安徽省文明县测评旅游行业创建工作标准》进行自测自评，逐项补缺补漏，做好文明创建工作。县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和县文明委将文明旅游创建工作纳入年终文化旅游工作和文明创建工作考评。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今年是巩固我县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的关键之年，文明旅游工作是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举措，确保工作落实。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在抓好正面宣传引导的同时，曝光不文明旅游行为，让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努力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树立文明旅游新形象。
（三）强化督查，确保成效
各涉旅企事业单位要尽快配齐配全所涉及的软硬件设施，结合创建规范化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自查。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文明办和各乡镇要主动深入旅游窗口单位，对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明察暗访工作，确保文明创建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为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寿县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件:1.寿县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任务清单
2.寿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3.寿县文明旅游宣传口号
附件1
寿县2020年文明旅游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融入文明旅游宣传， 大力宣传新时代文明旅游的新气象新面貌。
	各乡镇、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各涉旅企业
	

	2
	提供"五ー”、“端午”、“中秋”、暑期等重要时间节点文明旅游正面引导与反面曝光电视视频截屏、样报图片、网络截图，每个时间节点、每种类型各5份；在县电视台持续播放文明旅游宣传片和文明旅游宣传字幕。
	县融媒体中心
	县文旅局

	3
	县出入境办证大厅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提醒语的设置，普及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理念，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
	县公安局
	县文旅局

	4
	寿县高铁站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提醒语的设置和播放频度密度，普及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理念，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
	县高铁站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县文旅局
县国投集团

	5
	寿县汽车站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提醒语的设置和播放频度密度，普及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理念，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
	县交通运输局
	县文旅局

	6
	旅行社、星级饭店、A级旅游景区加大文明旅游公益广告和提醒语的设置和播放频度密度，普及文明服务、文明出行的理念，营造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
	县文旅局
	各涉旅企业

	7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倡导开展“文明餐桌”、“理性消费”、“禁食野生动物”、“公筷公勺”、“绿色出行”等行动宣传实践活动，并设置桌卡、提示牌等。
	县市场监管局
	县经信局
县文明办
县文旅局
县卫健委

	8
	“五ー”、暑期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文明旅游“进A级旅游景区”、“进星级饭店”、“进旅行社”、“进大厅”、“进社区”、“进校园”等文明旅游“六进”活动。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
县教体局
寿春镇
各涉旅企业

	9
	9月底前，组织开展“最美导游（讲解员）”、“最佳旅行社”评选。
	县文旅局
	县文明办
县融媒体中心
县国投集团

	10
	开展以“比技能、亮风采”为主题的全县旅游从业人员技能比赛活动，评选出一批 “文明导游员”、“文明讲解员”、“文明服务员”等优秀旅游从业人员。
	县文旅局
	县文明办
县经信局

	11
	大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建立完善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伍，对文明旅游志题者进行培训，丰富志愿服务项目。
	县文旅局
	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各涉旅企业

	12
	组织文明旅游志愿者，在游客集聚的寿县高铁站、汽车站的候车室、景区等，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营造“文明出行、人人有责，争做文明寿县人”的浓厚氛围。
	县文旅局
	县交通运输局

	13
	依据《淮南市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制度》，建立我县旅游不文明信息通报机制,对纳入不文明行为记录的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
	县文旅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经信局
县银监局

	14
	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在“五ー”、暑期、“十ー”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健全完善旅游投诉和处置机制、严厉打击超范围经营、虚假广告宣传、不合理低价游、“黑社”“黑导”“黑车”“欺客”“宰客”等现象，强化旅行社行业管理，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
	县文旅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15
	依据淮南市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榜”制度，定期上报寿县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榜”名单。
	县文旅局
	县发改委
县市场监管局
县经信局
县银监局

	16
	严格落实旅行社行前说明会制度，抓好抓实“行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总结”工作，把好组团关、出境关、交通关、落地关、行程关。
	县文旅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17
	5月底前，组建不少于20人的寿州古城景区管理服务队伍（可从社区工作人员中遴选），提供旅游志愿服务，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传递文明旅游新理念、新风尚。
	寿春镇
	县文旅局

	18
	组织有电子显示屏的沿街商店开展文明旅游公益宣传；5月底前组建不少于20人的寿州古城景区管理服务队伍（可从执法队员、环卫工人中遴选），提供旅游志愿服务，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传递文明旅游新理念、新风尚；户外大型广告牌定期适当宣传文明旅游。
	县城管执法局
	县文旅局

	19
	利用户外大型LED显示屏播放文明旅游宣传视频资料，户外各类广告牌适当宣传文明旅游口号；5月底前组建不少于10人的寿州古城景区管理服务队伍，提供旅游志愿服务，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劝导，传递文明旅游新理念、新风尚。
	县国投集团
	县文旅局

	20
	开展寿县2020年“中国旅游日”活动。
	县文旅局
	县总工会
张李乡
县公安局
县文明办
县融媒体中心
部分涉旅企业


 
 

附件2
寿县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县文旅局、县文明办、县融媒体中心、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经信局、县卫健委、县教体局、县城管局、县银监局、县国投集团、寿春镇、县高铁站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附件3
寿县文明旅游宣传口号

文明旅游  理性消费
健康生活  欢乐旅游
文明出行  从我做起
旅途漫漫  文明相伴
文明塑古城  文明游古城
览美丽风光  做文明游客
垃圾不落地  文明伴我行
文明游天下  快乐你我他
出游讲礼仪  入乡要随俗
旅游美时美刻  文明随时随地
一花一木皆美景  一言一行显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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